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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做好民兵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提升民兵的荣誉感、获得感和责任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民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我省行政区域内在编民兵（以下简称民兵）和编组民兵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以下简称编兵单位）。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兵权益保障工作的领导，将民兵权益保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各级军地有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通报表扬民兵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对受到表扬的编兵单位和民兵，军地有关部门在重大节日联合开展走访慰问。
第五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电视电台等媒介作用，用好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积极宣传民兵先进典型事迹。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等活动时优先聘请先进民兵担任编外辅导员、讲解员。
第六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做好以下民兵权益保障工作：
（一）各市、县（区）人民政府会同同级军事机关，每年走访慰问家庭困难民兵；民兵家庭遭遇突发性、临时性事件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属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给予必要的帮扶援助。
（二）在省军区组织的比武竞赛中获得综合成绩前10名、在军分区（警备区）组织的比武竞赛中获得综合成绩前5名的民兵，按规定通报表扬并发放奖金奖品。
（三）在抢险救灾、维稳制乱、安保警戒、疫情防控、海上维权、联演联训、训练比武等多样化军事任务（以下简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表现突出，且受到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以上人民政府或同级军事机关通报表扬的民兵，其本人或子女符合兵役征集条件的，优先入伍。
（四）民兵参加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组织单位应当为民兵购买意外伤亡保险；编兵单位按规定落实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影响其业绩（绩效）考核，不得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民兵在执行任务中出现伤亡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关抚恤优待。
（五）民兵在参加多样化军事任务和遂行应急应战任务期间，由军事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发放参训执勤补助。
第七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做好以下基干民兵权益保障工作：
（一）为基干民兵统一发放《福建省民兵证》，作为验证基干民兵身份和实施权益保障的有效标识。
（二）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优先办理业务。
（三）在国有商业银行各服务网点优先办理开销户、存取款、转账汇款等服务。
（四）在各级各类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普通门诊优先缴费等服务。对参加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期间因公负伤或突发疾病需紧急医疗救治的，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先治疗后付费。
（五）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享受优先就业创业扶持和就业援助。
六）在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各类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公园、展览馆、名胜古迹，享受门票减免等优惠待遇。
（七）倡导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优先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八）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针对民兵群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适度优惠倾斜。
上述单位应在相关场所、站点设置服务窗口或明显标识。
第八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做好以下编兵单位权益保障工作：
（一）生产经营指挥通信、侦察观通、应急救援、抢险救灾等装备器材或相关产品的编兵单位，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列入军民融合企业目录。
（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级军事机关认定武装工作成绩突出的编兵单位，在信贷扶持、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税收方面提供政策指导。
第九条 各级军事机关应加强《福建省民兵证》的制发和使用管理：
（一）《福建省民兵证》样式由省军区民兵工作主管部门统一规范，各军分区（警备区）和县级人民武装部负责所属基干民兵的证件制作、发放、审验、更换、回收等工作。
（二）《福建省民兵证》每年审验一次，审验时间通常为6月份，每次审验有效期一年。基干民兵在有效期内享受相关权益保障。
（三）持证人如有违法、违纪、违规等行为或不再符合编入基干民兵组织条件的，属地军事机关应及时取消其基干民兵资格，逐级上报并收回其民兵证。
（四）《福建省民兵证》不得涂改、转借他人使用，发现伪造、骗取民兵证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行为的人员，由属地军事机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条 各级军地有关部门和中央在闽企业等单位按职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执行情况纳入党管武装、民兵工作考评。
第十一条 军地定期组织联合检查，对因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属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督促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中央在闽企业单位需将相关情况报告上级领导机关。
第十二条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负责落实本辖区民兵权益保障工作，结合实际抓好民兵和编兵单位可享受优惠优待政策的落实。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军区民兵工作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5年1月3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